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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资产字〔2021〕55号 

 

 

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

教育培训和实验室安全对标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

示，深刻吸取实验室安全事故教训，深入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全面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

生，根据教育部及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和学校实验室安全工

作安排，决定开展全校实验室安全对标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在全校

范围内对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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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验室对标治理工作，强化宣传教育培训，充分调动各级安

全管理人员工作的主动性，深入排查实验室安全风险，重点监管、

重点防控，切实将防范重大风险责任措施压紧压实压到位，通过

实验室自查、学院复查、学校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消除安

全隐患，改善实验室面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二、范围 

各学院（重点实验室、中心）开展教学、科研、测试服务的

实验场所。 

三、工作安排 

（一）学院教育培训阶段（10 月 8 日-10月 14日） 

1.各学院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领导要围绕通知要求，在学

院党政联席会做工作汇报，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严格按照“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细化

落实岗位责任，明确工作目标、思路和举措；同时结合学院实际，

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对《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进行再学习、再提高、再落实，

不断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素质和能力。 

2.各学院要召集网格化安全责任人及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开

展安全教育培训，重点关注 2020年和 2021年《高等学校实验室

安全检查项目表差异分析》（附件2），强化实验室安全主体责任，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要真正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负起“总责”，在

进行科学研究时要把安全摆在重要位置，决不能“只搞科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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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管理”。相关会议及培训记录留档备查。 

（二）实验室对标自查阶段（10月 15 日-10 月 21 日） 

1.各实验室要对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

（2021）》的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一次实验室全面对标治理

工作，逐条逐款自查，对标对表查找隐患，对涉及管制类化学品、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高危实验气体、特种设备等危险源进行重点

排查、重点整治。 

2.各实验室自查发现的隐患要及时落实整改，并通过“实验

室安全管理系统”的自查模块形成整改记录；对于不能完成整改

的隐患，须在系统内上报至学院，在整改期间务必做好防护措施，

对于存在较为严重隐患的部位，建议停止相关实验。各实验室要

将对标自查记录纸质版（附件 1）留存在实验室以便学院复查、

学校督查。 

（三）学院复查阶段（10月 22日-11月 4 日） 

1.各学院应对所辖实验室的自查情况逐一开展复查，切实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其中重点检查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的履职情

况，对于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或对标治理工作不力的，学院须根

据学校及学院的相关规定进行追责。 

2.各学院须对系统内实验室自查发现的隐患分级分类，逐项

明确隐患整改要求与负责人，实行挂牌、整改、销号闭环管理，

努力将隐患化解在萌芽，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对于确实需要学校

牵头整改的隐患须通过系统上报，学校将根据隐患类别交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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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与学院共同完成整改。 

（四）学校督查检查阶段（11 月 5 日-11月 11日） 

1.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安全督查组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学

院工作部署情况、教育培训情况、实验室对标自查情况、防护措

施落实情况、学院及实验室隐患整改情况逐项进行督查。特别是

在之前危险源辨识中将安全等级判定为一级的实验室，将是本次

现场督查检查的工作重点，相关检查结果将在全校范围内通报。 

2.经查发现学院长期存在深层次问题处理不透、抓得不准

的，事前防范、工作落实、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有欠缺漏洞的，

对自查或复查工作不履职或履职不到位的，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

曝光，并依照学校有关规定对学院或个人下达管理隐患。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各学院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深刻认识

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实验室安全工

作，扎实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坚持“一室一表”原则，通过对

表对标治理隐患，推动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到实处，预防和遏

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整体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学院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严格落实实验室安

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5— 

原则，明确责任分工、责任人，时间表和工作要求，细化任务分

工，实化工作措施，做好本次实验室安全对标治理工作。 

（三）利用信息系统，形成闭环管理 

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将系统的应用纳入

日常监管工作中，做到所有检查信息均可查询，加强整改过程跟

踪检查，形成闭环管理。院级管理员要高度重视系统内数据的准

确性和时效性，建立并定期更新系统内人员和房间信息，及时进

行数据信息确认、调整，确保待审核状态信息清零，提高监管效

率。 

五、其他 

相关材料电子版可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站“实验室安

全”栏目中下载。联系人：徐贺；联系电话：89273。 

 

附件：1.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 

      2.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差异分析 

 

 

东北大学 

2021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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